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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了《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龙川

江保护条例》，同意省人大民族委员会的审议结

果报告，决定批准这个条例，由楚雄彝族自治州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龙川江

保护条例》的决议

（2023年5月31日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委员会提前介入，参与相关论证修改工作，所提

意见建议已体现在决定文本中。

法制委员会认为，决定规范的事项属于立法

法规定的立法事权范围，立法过程符合立法程序

的规定，内容与相关法律、法规不抵触，建议经本

次常委会会议审查后批准该决定，由丽江市人大

常委会公布，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决定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予审查。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龙川江保护条例

（2023年2月11日楚雄彝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23年5月
31日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龙川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

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结合楚雄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龙川江流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和修复，以及各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等活动，适

用本条例。涉及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

地、基本农田等保护的，还应当执行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本条例所称龙川江流域是指自治州南华县、

楚雄市、禄丰市、牟定县、元谋县、姚安县、大姚

县、永仁县、武定县行政区域内龙川江干流、支流

和水库、坝塘形成的集水区域，流域面积 9256平
方公里，具体范围由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划定并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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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龙川江流域保护应当落实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加强污染防治，贯彻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系统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州、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对龙川江流域保护工作的领导，将龙

川江流域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健全和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制、考核评价制度，制定和完善龙川江流

域保护目标和年度计划，加大对龙川江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和修复的财政投入。

第五条 自治州、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政

府应当建立龙川江流域保护协调机制，设立龙川

江流域保护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本行政

区域内的龙川江流域保护工作，协调解决重大事

项，依法推进共建共治、生态保护补偿、产业协

作、应急联动、综合执法、联合执法等方面的跨区

域跨部门协作。

自治州、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政府龙川江

管理机构负责龙川江流域保护委员会日常工作。

自治州、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政府水务、

发展改革、财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住房和城

乡建设、工业和信息化、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

交通运输等部门以及龙川江管理机构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本行政区域内龙川江流域保护的有关

工作。

龙川江流域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上级人民政府的要求，做好本行政

区域内龙川江流域保护的有关工作。

龙川江流域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

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龙川江流域保护的有关

工作。

第六条 龙川江流域县（市）、乡（镇）人民政

府可以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加强河道日常

巡查和保洁工作。

第七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龙川江流域

保护。鼓励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对龙川江流域保

护作出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龙川江流域生态

环境的义务，有权依法劝阻、举报和控告破坏流

域生态环境的行为。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造成龙川

江流域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

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修复责任、赔

偿损失和有关费用。

第八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

落实长江流域保护相关规划。

自治州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同级有关部门根据长江流域保护相关规划和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龙川江流域保护规划，报自治州

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九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自然资源部门应

当会同同级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务、林业和草

原等部门定期组织龙川江流域土地、矿产、水流、

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状况调查，建立资源基础

数据库，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并向社会

公布龙川江流域自然资源状况。

自治州、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及其负

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

和完善龙川江流域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共享、风险

预报和预警机制。

第十条 龙川江流域水资源的保护利用应

当符合水功能区划、生态流量管控指标的要求，

优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保障基本生态用

水，并统筹农业、工业和城镇景观用水等方面的

需要。

自治州、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依据经批准的本省长江流域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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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案，编制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计划，

明确相关河段和控制断面流量水量、水位管控要

求。

第十一条 自治州、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科

学确定河流、水库生态流量管控指标，保障枯水

期和鱼类产卵期生态流量、重要水库的水量和水

位。

龙川江流域水利水电等工程管理、经营单位

应当将生态用水调度纳入日常运行调度规程，建

立常规生态调度机制，保证河流、水库生态流量

水量；其下泄流量不符合生态流量水量泄放要求

的，由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依法提出整改措施并监督实施。

龙川江流域水电站应当科学合理建设下泄

生态流量工程设施，设置下泄生态流量在线监

控、监测装置，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并与县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实现联网。

龙川江流域已建小水电工程，不符合生态环

境保护要求的，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整改或

者限期退出。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龙

川江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快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推进水库、河道治理等工程建

设，提升洪涝灾害防御工程标准，加强水工程联

合调度，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防洪抗旱

减灾工程与非工程体系，提高防御水旱灾害的整

体能力。

第十三条 自治州、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

政府应当加大对龙川江干流、紫甸河、青龙河、勐

岗河、蜻蛉河、毛板桥水库、青山嘴水库、大海波

水库、九龙甸水库、西静河水库等重点河流、水库

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的支持力度。

自治州、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政府以及各

有关水库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开展富营养化水库

的生态环境修复，采取调整产业布局规模、实施

控制性水工程统一调度、生态补水、河流水库连

通等综合措施，改善和恢复河库生态系统的质量

和功能；对氮磷浓度严重超标的河流水库，应当

在影响河流水库水质的汇水区，采取措施削减化

肥用量，禁止使用含磷洗涤剂，禁止进行投饵投

肥水产养殖。

龙川江流域县（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因

地制宜采取封山育林、按计划退耕还林还草还

湿、植树造林、种竹种草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增

加林草植被，增强水源涵养能力。

第十四条 自治州、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

政府应当制定龙川江干流、支流中长期水质目

标。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对汇入龙川江干支流入

水口、县（市）行政区域交界断面等重点河段实行

常态化水质监测，定期研判，及时预报预警，督促

责任主体对水污染严重或者水质不达标的河段

进行治理。

鼓励采用适宜的河堤建设模式和生态修复

技术，充分利用水生生物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第十五条 龙川江流域实行重点水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确定龙川江流域河段的重

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应当符合该河段的水环境

控制目标要求。

自治州、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省人民政府下达的总量控制指标，将重点水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排污单位。

第十六条 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污水、垃圾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等生态

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工作计划并纳入龙

川江流域保护目标责任制。

龙川江流域县（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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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龙川江干流、支流沿岸城镇、村庄的厕所改造

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以及配套管网、垃圾收运处

置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并保障其正常运

行。

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污水、垃圾集中处

理设施等环境保护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第十七条 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及

其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加强龙川江流域入河排污

口的监督管理，明确排污口相应排污单位、责任

人、排放污染物的主要种类、数量等。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龙川江

干流、支流排放污水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

定设置排污口、采样口、标识标牌以及视频监控

系统，实行达标排放。不符合排污口设置技术规

范和标准或者排放不达标的，应当在生态环境部

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

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

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第十八条 龙川江流域县（市）、乡（镇）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龙川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

大科技投入，普及推广使用安全、环保农业投入

品，指导农业、林业经营者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

妥善处置农业投入品包装物和废弃物，防止对农

产品产地造成污染。

农药、肥料、农用薄膜等农业投入品的生产

者、经营者、使用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回收

并妥善处置包装物和废弃物，不得随意丢弃。

县（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指导乡（镇）

人民政府建立或者指定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

的包装废弃物和废弃农用薄膜的回收站点。

县（市）人民政府负责对乡（镇）收集的废弃

农业投入品及其包装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利用，可

以对具体回收者给予适当补助。

农业投入品及其包装废弃物处理费用由相

应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承担；生产者、经营者不明

确的，处理费用由所在地的县（市）人民政府财政

承担。

第十九条 自治州应当加强对龙川江流域

河道的保护。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划定龙川江

干流的河道保护管理范围，龙川江流域县（市）人

民政府负责划定龙川江支流河道保护管理范围，

并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条 龙川江流域河道采砂应当依法

取得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的许可。从事河道采砂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载明的开采地点、期限、范

围、深度、数量、作业方式等要求进行，不得在河

道管理范围内设置砂石堆场、加工场。采砂期届

满或者不再采砂的，应当按规定恢复废弃场所地

貌和植被。

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划定

禁止采砂区和禁止采砂期，严格控制采砂区域、

采砂总量和采砂区域内的采砂船舶数量。禁止

在龙川江流域禁止采砂区和禁止采砂期从事采

砂活动。

第二十一条 龙川江流域河道整治需要占

用的土地，由当地人民政府协调并依法办理用地

手续；河道整治所增加的土地，按照国土空间规

划安排使用，优先用于河道管理设施建设。

第二十二条 龙川江流域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龙川江流域河道电鱼、毒鱼、炸鱼或

者违反禁渔规定进行捕捞；

（二）在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

他非本地物种种质资源；

（三）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区域开展

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

（四）进行违反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规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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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建设活动；

（五）在龙川江干流、一级支流岸线一公里范

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

（六）在龙川江干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

改建、扩建尾矿库；但是以提升安全、生态环境保

护水平为目的的改建除外；

（七）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

废液；

（八）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染

物的车辆、容器、包装物；

（九）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垃圾或者

其他废弃物；

（十）使用禁用的农药，向河道内丢弃农药、

农药包装物；

（十一）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倾倒、填埋、堆放、

弃置、处理固体废物；

（十二）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

建筑物、构筑物；

（十三）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龙川江流域县（市）人

民政府应当根据龙川江流域保护规划，优化产业

布局，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龙

川江流域绿色发展。

第二十四条 龙川江流域县（市）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在编制涉及龙川江流域的相关规

划时，应当严格落实国家有关规划和管控要求，

加强与邻县（市）人民政府的沟通，做好相关规划

目标的协调统一和保护措施的相互衔接。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统一龙川江流域污染

防治措施，加大污染防治监管力度。龙川江流域

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协同做好龙川江流域水污

染、土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的防治。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和自治州龙川江管理机构对龙川江保护工作

不力、问题突出、群众反映集中的地区，可以约谈

所在地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要求其采取措施及时整改。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龙川江流域县（市）人

民政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

务委员会报告龙川江流域保护工作情况。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市）人民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按

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违反第二十条规定，在龙川江流域河道

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采砂活动，或者在禁止采砂

区和禁止采砂期从事采砂活动的，由水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用于

违法活动的船舶、设备、工具，并处货值金额二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不足 10万元的，

并处 2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已经取得河

道采砂许可证的，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

（二）违反第二十二条第四、五、六项规定的，

由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并恢复原状，所

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万
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批准，责令关闭。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的，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本条例所称龙川江干流是指发源于自

治州南华县沙桥镇天子庙坡东侧以及五街镇，流

经南华县、楚雄市、禄丰市、牟定县、元谋县，在元

谋县江边乡汇入金沙江，全长 254公里的龙川江

主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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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条例所称龙川江支流是指流域面积

50平方公里以上直接或者间接流入龙川江干流

的河流，支流可以分为一级支流、二级支流等；

（三）本条例所称一级支流是指双甸河、河硐

河、雨露河、紫甸河、西静河、寨子小河、河前河、青

龙河、苍岭河、大力歪河、广通河、牟定河、冷水河、

六渡河、观音堂河、普登河、罗深河、牛街河、羊街

河、丙巷河、老城河、挨小河、大箐河、蜻蛉河；二级

支流是指祭龙河、博德河、古岩河、甸心河、石者

河、猫街河、班果河、七街河、仓街河、大姚西河、江

底河、龙街河、羊蹄江、永定河、洋派河。

第三十条 本条例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审议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

议批准，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施行。

1997年 4月 7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97年 5月 28
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批准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龙川

江保护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关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龙川江
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

——2023年2月8日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绍文

各位代表：

我受楚雄彝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的委托，现将制定《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龙川

江保护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的有关情

况作如下说明：

一、《条例》制定的必要性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龙川江保护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原条例）于 1997年 5月公布施行，

2013年 5月进行第一次修订，原条例实施以来，龙

川江河道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得到了规范和加

强，推动了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对促进我州经

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和政策调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河道管理条例》等上位法的修改，特别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原条例与

上位法和当前的形势及任务明显不适应。根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做好涉及长江流域

保护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

函》，2021年，楚雄州人大常委会对原条例进行了

清理，并提出了对原条例进行修订的建议，列入

了 2022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目前，龙川江流域

保护管理中还存在着重河道管理轻流域治理；环

境保护与合理利用缺乏科学统一的规划；资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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